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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本公司 109 年度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充分傳達長期重視環境

、社會與公司治理各方面的決心與作為，內容涵蓋企業永續

發展政策、目標與管理方針、風險管理、氣候變遷風險與機會、

溫室氣體與能源管理、資訊安全、智慧財產管理、供應鏈管理、

誠信經營運作及與利害關係人溝通情形等事項，力求實踐、

落實永續經營，並經英國標準協會(BSI)查證，謹報請  備查。 

本案洽悉。 

乙、討論事項 

第一案 

案由：為擬延期召開本公司110年股東常會，請  公決案。 

說明：一、本公司前經 110 年 3 月 17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於 6 月    

23日假王朝大酒店5樓會議中心召開110年股東常會。 

二、為遵照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110 年 5月 20 日金管證交

字第11003621371 號公告，各公開發行公司應自110年

5月24日至6月30日停止召開股東會，並延至7月1日

至 8 月 31 日舉行，實際開會日期及地點應經董事會  

決議。 

三、配合上述規範，擬訂於 110 年 7 月 29 日(星期四)上午

10 時假台北市松山區敦化北路 201 號台塑大樓召開 

本公司 110 年股東常會。 

四、依據主管機關發布之延期召開股東會相關措施，本公司

原訂股東常會前置作業，包含停止過戶期間、股東提案

及董事提名等程序，均依原訂時程進行，另應於股東

常會實際開會日前於公開資訊觀測站重大訊息公告。 

五、是否可行？敬請  公決。 

決議：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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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案 

案由：為擬訂本公司 109 年度盈餘分派現金股利基準日及發放日，

請  公決案。 

說明：一、本公司109年度盈餘擬每股分派現金股利新台幣2.4元整

，經110年股東常會電子投票同意通過股數為       

39億7,448萬5,526股，占本公司已發行股份總數   

62.44％，已達法定通過決議門檻。 

二、依據臺灣證券交易所 110 年 6月 18 日新增規範，上市

公司可於延期召開之股東常會前提前辦理現金股利 

除息公告相關作業，本公司擬訂 110 年 8 月 7 日為    

分派現金股利基準日，並自 8月 27 日起發放。 

三、本公司如因不可抗力或配合主管機關法令要求，再次

變更延期召開股東常會之日期，擬授權董事長訂定   

更新後之分派現金股利基準日及發放日，是否可行？  

敬請  公決。 

決議：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。 

 

第三案 

案由：為擬委任麥寮及新港分公司經理人，請  公決案。                

說明：本公司麥寮及新港分公司經理人黃金龍已於110 年 5月 17 日

退休並出具辭職書。為業務管理需要，擬自即日起聘任   

代理協理張世昌兼任麥寮及新港分公司經理人，謹檢附  

新任經理人學經歷簡表(詳議程第 22 頁)，是否可行？敬請  

公決。 

決議：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
